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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B4_B9_E7_A8_8E_E5_c46_553719.htm 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境内生产、委托加工和进口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

和个人，以及国务院确定的销售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其他

单位和个人，为消费税的纳税人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消费

税。 [释义与实用指南] 本条规定了消费税的纳税人。 我国消

费税对特定消费品征税，而不是对所有的消费品普遍征税，

因此，只有《消费税暂行条例》规定的特定消费品才需要缴

纳消费税。 消费税纳税人中的单位，是指国有企业、集体企

业、私有企业、股份制企业、其他企业和行政单位、事业单

位、军事单位、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。个人，是指个体经营

者及其他个人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是指生产、委托加

工和进口属于应当征收消费税的消费品（以下简称应税消费

品）的起运地或所在地在境内。 《消费税暂行条例》所规定

的应税消费品包括14个大的种类：烟，酒及酒精，化妆品，

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，鞭炮、焰火，成品油，汽车轮胎，摩

托车，小汽车，高尔夫球及球具，高档手表，游艇，木制一

次性筷子和实木地板。 下列产品与应税消费类似，但不需要

缴纳消费税：①汽车轮胎，是指用于各种汽车、挂车、专用

车和其他机动车上的内、外胎，不包托农用拖拉机、收割机

、手扶拖拉机的专用轮胎；②对最大设计车速不超过50km/h

，发动机气缸总工作容量不超过50ml的三轮摩托车，不征收

消费税；③车身长度大于7米（含），并且座位在10至23座（

含）以下的商用客车，不属于中轻型商用客车征税范围，不



征收消费税；④沙滩车、雪地车、卡丁车和高尔夫车、不属

于消费税征范围，不征收消费税。 消费税是单环节征收的一

种税，纳税人在生产销售环节征税以后，货物在流通环节无

论再转销多少次，不用再缴纳消费税。 消费税主要在生产环

节缴纳。生产应税消费品除了直接对外销售应征收消费税外

，纳税人将生产的应税消费品换取生产资料、消费资料、投

资入股、偿还债务，以及用于继续生产应税消费品以外的其

他方面，都应缴纳消费税。 消费税也在委托加工环节征收。

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，是指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，受

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料加工的应税消费品。

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或其他情形的一律不能视同加工应税消

费品。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收回后，再继续用于生产应税

消费品销售的，其加工环节缴纳的消费税示可以扣除。 消费

税还在进口环节征收。纳税人进口货物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

的，在进口环节也要缴纳消费税。 在零售环节缴纳消费税的

仅有金银首饰一项。自1995年1月1日起，金银首饰消费税由

生产销售环节征收改为零售环节征收。改在零售环节征收消

费税的金银首饰仅限于金基、银基合金首饰以及金、银和金

基、银基合金的镶嵌首饰。零售环节适用税率为5%，在纳税

人销售金银首饰、钻石及钻石饰品时征收，其计税依据是不

含增值税的销售额。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卷烟生产企业

购进卷烟直接销售不再征收消费税的批复》（国税

函[2001]955号）的规定，从2001年12月20日起，对既有自产

卷烟，同时又委托联营企业加工与自产卷烟牌号、规格相同

卷烟的工业企业（以下简称卷烟回购企业），从联营企业购

进后再直接销售的卷烟，对外销售时不论是否加价，凡是符



合下述条件的，不再征收消费税；不符合下述条件的则征收

消费税：①回购企业在委托联营企业加工卷烟时，除提供给

联营企业所需加工卷烟牌号外，还须同时提供税务机关己公

示的消费税计税价格；联营企业必须按照己公示的调拨价格

申报缴税；②回购企业将联营企业加工卷烟回购后再销售的

卷烟，其销售收入应与自产卷烟的销售收入分开核算，以备

税务机关检查；如不分开核算，则一并计入自产卷烟销售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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